吉林省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计价有关规定
 
　　生效日期：2007年10月15日【实施日期】2007/10/15【颁发文号】吉建造[2007]16号
 
　　一、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
　　1、由于工程量清单漏项、现场签证或设计变更而增减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应根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规定按实计算。
　　2、由于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有误、现场签证或设计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增减，工程结算时工程量按实调整。
　　3、关于工程量增减、项目增减或综合单价的确定及索赔等问题按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及有关规定执行。
　　4、承包人在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时应考虑价格上涨等风险系数，风险系数范围和幅度应在合同中约定，竣工结算时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幅度和范围进行调整。
　　二、实行定额计价的工程
　　1、按定额计价方式结算的工程，其人工、材料、机械台班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，合同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，应按各市、州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信息价格(机械台班、周转材料租赁价格除外)执行。
　　2、劳务分包工程按《吉林省建筑劳务分包工程计价管理暂行办法》(吉建造[2007]8号)的规定执行。
　　3、采用新材料、新工艺及节能材料、定额中没有的项目，由承发包双方编制一次性补充估价表，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列入工程结算。
　　4、发包方供应的材料(包工包料工程)，工程结算时应按定额基价参与取费，由承包方保管的材料应计取材料价格1.7%的保管费。
　　三、房屋建筑工程由发包方负责交纳施工用水、用电费用时，按水、电表的实际计量数，在工程财务结算时扣回，没有水、电表的工程，按建筑面积计算：使用商品混凝土的，水的消耗量为0.35立方米/平方米,电的消耗量为7.70千瓦小时/平方米;未使用商品混凝土的，水的消耗量为0.70立方米/平方米,电的消耗量为8.70千瓦小时/平方米。
　　四、由发包方直接发包的专业工程与土建工程交叉作业时，发包方应向土建总承包方支付专业工程造价2%的施工配合费(施工配合费指土建、分包工程由不同单位施工时，土建施工单位为分包工程施工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。不包括分包工程施工水电费、临时设施费、脚手架费、垂直运输费、场地清理费以及属于土建工程实体的费用)。对列入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，由发包方指定分包的专业工程，发包方应向总承包方支付专业工程造价2%的总包管理费。虽未列入总承包合同，但发包方要求总承包单位进行协调施工质量、现场进度、负责竣工资料整理、存档备案等工作的，发包方也应向总承包方支付分包工程造价2%的总包管理费。
　　五、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(包括环境保护费、文明施工费、临时设施费、安全施工费)不得作为投标竞价的费用，应按吉林省建设厅吉建办[2006]16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　　六、工程造价中的规费执行国家和省的规定，不得作为投标竞价的费用，并于开工前向施工单位支付。规费中的养老保险费应按《吉林省施工企业劳动保险费取费证书》核定的费率标准执行。
　　七、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工程造价管理有关规定，在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签定工程造价咨询合同。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不得以给予回扣、恶意压低收费标准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。
　　八、注册造价工程师和造价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，并对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